
皋财监〔2012〕3号

市财政局关于做好第九个党风廉政
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

各所（分局）、各科室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，不断增强财政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，根据市纪委《关于在全市开展第九个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的意见》(皋纪发［2012］2号)要求，现就做好财政系统第九个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

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从2011年1月8日开始，时间适当延长至2月中旬。

二、活动内容

1、全系统党员干部必须首先做到按照市纪委的要求，参加市纪委组织的宣教活动，并撰写学习体会；

2、召开系统党员干部大会，签订“三责联动”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廉政承诺书；

3、以“勤廉”为主题，组织一场财政文艺演出，由财政干部和财政干部家属共同编演节目，彰显财政干部勤廉风采，开展节日警廉和家庭助廉宣传；

4、发放廉政慰问信，开展春节廉政警醒提示；向全体党员干部及家属发放廉政寄语和“廉年”倡议书；
5、在财政局域网廉政视窗播放《财苑警钟》警示教育片，发送廉洁从政信息；

6、开展一次厉行节约、艰苦奋斗过“廉年”检查，严防铺张浪费、乱花钱。

三、要求

全系统人员必须积极参加市纪委和局党组组织的各项活动，按时保质完成需要报送的材料，所有人的心得体会必须于2012年2月20前报局纪检组。要通过党风廉政宣教月集中教育活动，做到真正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新提升，拒腐防线上再加固，勤政廉政建设的氛围更浓厚，把财政部门建成人员社会形象更佳，机关形象更优的廉洁团队。

特此通知。
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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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抄报（送）：市纪委、监察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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